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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教育部 97年 9月 2日頒佈「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」

及 97年 6月 13日頒佈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學校向學生收取之費用，分類如下： 

一、學  費：指與教學活動直接有關，用以支付學校教學、學輔、研究、

人事所需之費用。 

二、雜  費：指與教學活動間接有關，用以支付學校行政、業務、實驗、

基本設備所需之費用。 

三、代辦費：學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。 

四、使用費：學生使用特殊設備、設施之費用及保證金。 

第 三 條  學校以學分費、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等項目核算前條第一、二款學

雜費。 

第 四 條  學校審酌財務狀況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，得於基本調幅內，且在

資訊公開程序及研議公開程序下，調整學雜費，呈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

第 五 條  第二條第三款代辦費之收費項目如下： 

伙食費、平安保險費、境外生健保費、課外活動費、健康檢查費等及其

他代辦費 

第 六 條  第二條第四款使用費之收費項目如下： 

住宿費、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(電腦上機費及網路使用費)、電腦列印

費、實習交通費、場地、器材使用費、證件補發、各項證明書(成績證

明、畢業證明等)及其他使用費；各項保證金(教室鎖、宿舍鎖、借書證

以及課業輔導等)。 

第 七 條  使用學校設備所收之保證金，待一段使用後，經核對所使用設備無損壞，

將無條件退回。 

第 八 條  學雜費、代辦費與使用費之會計及稽核作業如下： 

一、應建立收支明細帳。 

二、收款應開立編列連續號碼之收據；學雜費委由金融機構代為收取，

依該機構及委託業者之收款戳章為收據之認定。 



三、每學期應公開收支明細，並適時檢討收支項目之必要性及合理性。 

四、學校收取之費用併入會計師年度查核之範圍內，並專章表達。 

第 九 條  學校向學生收取之各項費用，其財務公開透明，並於學校網頁建置財務

公開專區，依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構表公告學校財務資訊，並置專人提

供諮詢。 

第 十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